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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招标代理机构数据填报 

 

 二、现阶段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 

 

2018/6/14 



 填报网址：市住建委 
              

  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(www.bjjs.gov.cn即将停用) 
  

 

http://www.bjjs.gov.cn/


 填报流程： 
 

 登陆系统-登陆或注册 
 

 信息填报-修改（原有旧信息）、选择（工商注册信息、注册人员信

息、业绩信息）、补充（职称人员信息、其他业绩信息、联系人等基

本信息） 

 

 关注-短信通知  
 

 变更-30日自行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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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
代理
企业 

注意：先完
成首次填报
事项后，再
根据自己实
际情况进行
其他事项办
理 

选择“招标代理机
构”弹出法人承诺
书 



      

上传
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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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添加 
2选定
工程 

“选定工程”：在北京市备案的房屋
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。 

“添加”：非本市项目，项目信息原
则上应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
平台中能够查询到 



      

全部
变绿
了才
可以 



      

如有问题可以到“办事进度”模块中
进行取回/修改。 



      

短信
提示 

 1、受理业绩公示： XXX企业你好，你申请的XXX流水号XXX

事项中的添加的非本市代表性业绩将于次日在外网公示。 

 2、受理退回：XXX企业你好，你申请的XXX流水号XXX事项

已退回填报端，请认真核对填报的内容，确保准确、真实。 

 3、报送建设部：XXX企业你好，你申请的XXX流水号XXX事

项已公示完毕，相关信息近期将推送到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

共服务平台。 

 4、虚假业绩：XXX企业你好，你申请的XXX流水号XXX事项

已到进入虚假业绩待核实状态，请您及时与市住建委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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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公示的企业信息和业绩信息 
 

    市住建委-查询中心（工程建设类） 
http://www.bjjs.gov.cn/bjjs/bszn/cxzx/in

dex.shtml 

建设部-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
http://jzsc.mohurd.gov.cn/asite/jsbpp/ind

e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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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背景： 

 住建部办公厅 

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
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

     （建办市[2017]77 2017-12-28） 

 住房城乡建设部 

关于废止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
认定办法》的决定 

    （住建部部令第38号 2018-3-8） 

 



取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加强事中事
后监管的通知（建办市[2017]77） 

一、停止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申请受理和审批。自2017年12月28
日起，停止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审批 

二、建立信息报送和公开制度 

三、规范工程招标代理行为 

四、强化工程招投标活动监管 

五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：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强化信用信息
应用，加快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强化信用对招标代理机
构的约束作用 

六、加大投诉举报查处力度 

七、推进行业自律 

         



国务院办公厅 

   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的通知》     （国办发〔2018〕33号2018-5-14 ） 

• 统一审批流程：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型、投资类别、规模

大小等，实施分类管理。 

• 精简审批环节：减、放、并、转 

• 完善审批体系：五个一（蓝图、系统、窗口、表格、机制） 

• 强化监督管理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

建立健全监管体系。构建联合惩戒机制，加强信用体系建

设。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，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。 



      

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 



 市住建委（京建发[2018]197号） 

 关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息报送
工作的通知 

 

 填报网址：www.bjjs.gov.cn  办事大厅系统 

 报送内容：营业执照、注册人员、职称人员、近3  
年代表性业绩、联系方式 

 

http://www.bjjs.gov.cn/


信 息
填 报 

北京市住房和城
乡建设委员会 



 1.统一口径： 
    完成信息填报，符合《招标投标法》要求的，可以从事
代理业务 

 2.今后工作思路： 
     完善工作机制，创新监管手段 

     加强招标投标活动监管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

 3.《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》 

 


